
【案例分析】

发放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

业，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执行。

发放时间
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发放条件
每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

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津贴。

发放标准
每月300元
发放规定
可以按月发放，也可以提前

一次性发放。
重要提示
当气温达到38℃及以上时，

除涉及国计民生、城市运行安全
和人民基本生活等重要行业外，
工作环境不能满足极端高温条
件作业的企业，可视实际情况采
取暂停工作和保证休息等措施。

夏 季 高 温 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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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些 职 工 可 以 支 付 高 温 津 贴 ？
【案情简介】
李某在某大酒店有限公司

担任行李员岗位，月薪为 4500
元。双方签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2020年6月至9月期间，酒店未
向李某支付高温津贴。李某遂向某
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支付2020年
6月至9月期间高温津贴。庭审中，
李某称其工作环境在室外，工作内
容系帮助住店客人搬运行李，故应
当享受法定高温津贴的福利待遇。
酒店方则提供了数张照片，证明公
司已在李某的工作区域为其配备了
遮阳伞、风扇和喷雾装置用以降温，
另公司出于人性化考虑，已在李某
2020年6月至9月期间工资中增加
了每月100元津贴作为补偿。李某
表示此津贴标准系酒店自行决定，
并未得到李某同意，但李某表示同
意在法定标准中予以扣除。

【争议焦点】
公司在工作场所采取降温措

施，是否可以不予支付高温费？
【裁决结果】
因李某岗位系在室外，虽酒

店称在其工作场所采取降温措
施，但仍无法证明将李某的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
含 33℃），故仍应向李某依法支
付高温津贴。酒店虽发放了李某
每月 100 元津贴作为补偿，但李
某并未认同该标准，故仲裁委全
额支持了李某关于高温津贴的
申请。考虑到酒店已向李某支付
了部分高温补偿，李某亦同意从
中予以抵扣，故酒店还需向李某
支付2020年6月至9月期间每月
200元的高温津贴差额。

【案件评析】
所谓高温津贴，是补偿职工

在特殊条件下的劳动消耗及生
活费额外支出。作为项特殊的福
利待遇，其产生背景，源于不同
岗位在高温季节呈现的差异性，
在高温条件下作业消耗较大的
劳动者，理应比其他职工得到更
多的物质补偿，这项福利待遇设
置的本身体现了国家对一线工
作人员的格外关怀。

那么哪些员工需要支付高温

费？根据《关于调整本市夏季高
温费津贴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规
（2019）19号）文件规定：“企业每
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露天工
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
含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夏季
高温津贴。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
200元/月调整为每月300元/月。
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难以确定

的特殊情况，企业应结合实际，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民主管理
程序，合理制定发放办法。”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判断是
否属于高温费的发放对象有两
个标准，一是从事露天工作，比
如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
等等……，二是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降低到 33℃以下
的（不含 33℃），比如炼钢工人、
灶台厨师等等……具体要看工
作场所的温度。同时，被派遣员
工的岗位符合上述条件者，也应
当与用工单位员工同工同酬，享

受相同的高温费待遇。
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符合

高 温 费 发 放 条 件 而 引 发 争 议
的，举证责任一般倒置由用人
单位承担。本案中，用人单位已
确认劳动者的岗位在室外，虽
用人单位称其采取了相关措施
用以降温，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已
将李某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
33℃以下（不含33℃），且根据生
活经验法则判断，劳动者所在室
外的环境，仅仅依靠电风扇喷雾
装置，也难以有效降低环境的物
理温度。裁判者已无法实地判断
当时所处的环境状况，具体的举
证责任仍应落在用人单位。因为
用人单位掌控着劳动者的工作
安排，对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的提供方，本身比起劳动者具有
更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的用人
单位既然安排了劳动者室外的
工作岗位，就完全有条件对采取
降温措施的区域进行实时监控，
并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予以反
映真实状况，而不是仅凭工作照
片来简单判断。

总之，如何给不同劳动条件
下的员工发放高温津贴，避免员
工因负面情绪影响工作效率，需
要发挥企业的智慧管理水平，多
做实地调研，多听员工意见，多
留意细节，依法走民主协商方
式，才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解
决方案。

（金晶）

当月工作未满勤，高温津贴如何发？

【案情简介】
2019年1月，老李进入本市某外

贸公司工作，岗位为外勤专员，月工
资3500元，奖金另计。每年6月至9月
期间，外贸公司会向包括老李在内的
外勤员工发放高温津贴每月300元。

2021年 7 月，老李除已申请
7 天事假外，其余 15 天工作日正
常出勤。但到了次月领取工资时，
老李却发现外贸公司未发放7月
高温津贴。在与人事部门交涉未
果后，老李遂于2021年8月6日向
公司所在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请求外贸公司向其支
付2021年7月高温津贴300元。

调解中，老李表示，其在2021年
7月仅请了一周事假，但公司将当月
高温津贴全额扣除显失公平，现要求
外贸公司足额支付高温津贴300元。

外贸公司则主张，本市仅规
定每年6月至9月按整月标准发放
高温津贴300元，且公司此前对于
其他请事假员工一律不予发放当月
高温津贴，故不同意支付。

【争议焦点】
老李 2021 年 7

月的高温津贴应如
何计发？

【处理结果】
经街道劳动争

议调解组织主持，双
方就高温津贴达成
一致意见，外贸公司
同意向老 李 支 付
2021年7月高温津

贴204.54元，老李同意撤回调解申
请，双方无其他争议。

【案件评析】
高温津贴，又称为高温费，是为

保障企业职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
安全和身体健康，针对炎夏季节高
温条件下从事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职工发放的特殊补贴。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
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
额。由此可见，高温津贴确属于劳
动报酬的组成部分，但有别于用
人单位根据劳动者正常出勤及工
作表现发放的工资或奖金，高温
津贴系特殊情形下支付的劳动报
酬。那么，外贸公司是否应向老李
发放7月高温津贴呢？

虽然在本市出台的《关于调

整本市夏季高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等文件中，未对根据实际出
勤日计发高温津贴作具体规定，
但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请事假全
额扣发当月高温津贴的做法显
然是有失妥当。而在实务操作
中，用人单位原则上可按劳动者
当月实际出勤日为标准对高温
津贴进行折算发放。毕竟劳动者
未出勤也就不存在高温作业，但
依法按实际出勤日结算则是公
平原则的重要体现。当然，每月
按300元标准发放高温津贴也只
是法定基准要求，用人单位还可
以通过提高发放标准、改善工作
环境条件、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等
方式做好劳动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有部
分用人单位通过开展集体协商、
签订集体合同、依法制定规章制
度等方式建章立制，明确本单位
高温津贴发放的具体岗位工种
以及支付办法，就包括劳动者当
月实际出勤且从事高温天气作
业时间折算支付高温津贴等内
容进行充分协商，是避免因制度
不明确而发生纠纷的有效途径。

台风“烟花”已过境，高温天可
能将延续，但劳动争议的处理仍需
时刻“冷思考”。尤其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的当下，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关于涉及薪资标准、福利待遇
方面的争议，应秉持同舟共济的思
维，采取协商求同，方能共克时艰。

（文/顾松林）


